关于新疆豫新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4000吨非食用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疆豫新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新疆益谦合环保咨询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新疆豫新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4000吨非食用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位于第十二师兵团乌鲁木齐工业园玫瑰街2号3栋7号，中心地理坐标E87°22′40.057″，N44°45′21.030″。厂区东侧为榆泉路；南侧为玫瑰一街，隔路为新疆烧脑工厂广告制作有限公司；西侧为桃李路；北侧为玫瑰街。
建设内容：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改扩建，本次扩建年产4000吨非食用油，扩建后总规模达到年产5000吨非食用油。
本项目总投资50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占总投资9.9%）。
2、 评价结论
在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3、 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营和环境管理中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达到以下要求：
（一）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废弃油脂在破碎、加热搅拌及三相分离过程中产生废气，经集气罩负压收集后，经生物过滤+二级活性炭吸附后由15米高排气筒（DA001）排放，NH3、H2S及臭气浓度须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标准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标准限值要求。
破碎、加热搅拌及三相分离过程中未收集到的废气通过厂房通风系统无组织逸散。厂界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H2S、NH3及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标准。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二）落实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园区下水管网，最终进入兵团乌鲁木齐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
（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破碎机、加热搅拌罐、三相分离机等。采取选择低噪声设备，建筑隔声，安装减振垫等措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
（四）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包括废油脂分离出的废渣暂存至一般固废暂存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间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建设，应满足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生活垃圾采用垃圾箱收集，由园区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后分区暂存至危险废物贮存间，定期委托具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危险废物贮存库建设要求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相关要求。
（五）落实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和环境监测计划。施工期开展环境监理，定期提交工程环境监理报告。对沿线敏感目标噪声实施跟踪监测，根据敏感点实际情况和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和完善防治措施。
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VOCS：0.83吨/年。
四、你单位应当对《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对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存在承诺弄虚作假，建设项目严重违法，环评文件有严重质量问题等情形的，我局可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五、项目竣工后正式运营前，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依法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并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
六、本批复有效期五年，项目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开工建设的，应报我局重新审核。本批复生效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七、十二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项目所属辖区环境管理部门负责“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工作。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分送以上监督管理机构，并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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